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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若羌县阳光煤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依吞布拉克镇煤场临时用地土地

单位名称 若羌县阳光煤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 若羌县胜利路

法人代表 李楠楠 联系电话 18729559700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项目

项目位置 新疆巴州若羌县依吞布拉克镇以南 10公里

资源储量 （建设项目不填写） 投资规模 25839.49万元

划定矿区范围

批复文号
（建设项目不填写） 项目区面积 0.64h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

现状图幅号

J45G044054

生产年限

（或建设期限）
2023.10.31-2025.10.31

土地复垦方案

服务年限
2023.10.31-2025.10.31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新疆国源测绘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王宪玖

资质证书名称 土地规划资质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协会 编号 650102016005

联系人 尚锐 联系电话 18095835299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称 单位 签名

赵同辉 中级 新疆国源测绘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尚锐 初级 新疆国源测绘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土地类型
面积

hm2

一级

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永久占用

交通运

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508 0.0508



状现
其他

土地

裸岩石砾地 0.3240 0.3240

盐碱地 0.2652 0.2652

合计 0.64 0.64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 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塌陷

压占 0.64 0.64

小计 0.64 0.64

占用

合计 0.64 0.64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一级

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hm2

已复垦 拟复垦

交通运

输用地
农村道路 农村道路

其他

土地
盐碱地 盐碱地

合计 0.64

土地复垦率

%
100%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一、主要复垦措施

1、工程措施设计

1.地表建构筑物拆除及固化物清理

若羌县阳光煤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依吞布拉克镇煤场临时用地土地为堆放采集煤矿的

区域，土地损毁方式仅为压占损毁，无地表硬化和混凝土构筑物，所以该项目不涉及地表建

构筑物拆除及固化物清理，本工程对废料进行清运，地表进行平整，与周围自然景观相协调。

2.土地平整措施

临时用地仅对土地造成压占损毁，促使土地原有的地表形态发生改变，临时用地使用完

毕后对场地进行整平，推平地面高低不平区域，将凹凸不平的地表进行机械平整，局部机械

无法进入的边角采用人工推平，待平整后不再进行扰动，保持与周边景观协调一致。

2、生物和化学措施设计

根据复垦适宜性评价确定复垦区的损毁土地维持原土地利用方向，即盐碱地，复垦利用

方向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方向，并与周边景观协调一致。因此，本方案不需要

生物措施设计。

3、监测措施设计

地复垦监测既是落实土地复垦责任、保障复垦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也是调整土地

复垦方案中复垦目标、标准、措施及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本方案土地复垦监测工程设计主

要结合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生态环境监测计划以及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水土保持监测

计划共同进行。



施

由于本项目临时用地复垦工程中不涉及复垦方向为农用地的土地利用类型，因此本方案

不涉及土地复垦效果监测；本方案土地损毁监测工程在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生态环境

监测计划以及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水土保持监测计划中进行。

4、管护措施设计

一般生产建设项目复垦土地的管护主要是针对重建植被的管护。由于本项目临时用地复

垦过程中不涉及相关植被重建措施，故本方案不进行管护工程设计。

二、土地复垦工程量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工程量合计

（1） （2） （3） （4）

1 废料清运 m3 1380.00

2 场地平整（20cm） m3 1280.00

三、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根据若羌县阳光煤矿洗煤厂项目的施工建设工艺、工程进度计划及临时用地对土地损毁

的阶段性和区位性特点，结合实地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情况，对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内的损毁

土地作出复垦工作计划安排，以保证及时复垦被损毁的土地。本复垦方案对土地复垦工作分

别作出土地复垦工作总体安排、阶段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和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若羌县阳光煤矿洗煤厂项目于 2023年 10月 31日开始使用，2025年 10月 31日完成工

作任务，工程期为 2 年。因此，本方案对本项目土地复垦工作总体计划安排为：2023年 10
月 31日至 2025年 10月 31日，主要复垦目标任务为洗煤厂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损毁土地。

拟损毁面积 0.64hm2，拟复垦为裸岩石砾地 0.64hm2，计划投资 10.14万元；

（1）在本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建设期间，即 2023年 10 月 31日至 2025年 10月 31日，

临时用地损毁土地情况监测与该项目生态环境监测和水土保持监测同步进行；在本项目竣工

验收前，即在 2023年 10月 31日至 2025年 10月 31日，实施土地复垦工程，对临时用地损

毁土地采取土地平整等复垦措施。复垦土地面积合计 0.64hm2，拟复垦裸岩石砾地 0.64hm2。

本阶段复垦静态总投资 10.14万元。

（2）本项目竣工及损毁土地复垦后，对植被覆盖区域进行植被的种植恢复工作。不涉

及植被重建等复垦措施的，在损毁土地场地平整后不再进行扰动，保持与周边景观一。

四、土地复垦保障措施

（1）若羌县阳光煤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依吞布拉克镇煤场临时用地土地土地复垦实施

管理机构，全面负责本方案复垦工作。

（2）制定复垦方案实施领导责任制，制定内部自我检查、自我监督机制。

（3）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2011〕第 592号）第 3条和第 15条规定，本

项目建设单位全部承担若羌县阳光煤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依吞布拉克镇煤场临时用地土地

的土地复垦费用，并将其计入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4）建立土地复垦专用账户，专用账户按照“政府监管，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原

则管理。

（5）建立土地复垦方案编制与实施的公众全程参与机制，以问卷调查、座谈会、公示

公告等方式，积极征求当地专家领导及国土、建设、环保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

五、技术保证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项

目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总体规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



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

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

为便于土地复垦方案实施和管理，应将土地复垦方案设计资料及图表、年度施工进度、

年度经费使用等技术经济指标、效益指标以及检查验收的全部文件、报告、图表等资料归档，

为土地复垦措施施工和土地复垦的管理提供充分的依据。

六、资金来源和管理使用办法

工程建设中的各项土地复垦措施所需资金均来源于工程建设投资中，列入工程建设的总

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按方案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

土地复垦实施过程中要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

设立专门帐户，专款专用。国家和自治区补贴资金、政策性减免资金要统一管理，各有关部

门政策性减免资金必须存入财政专户，统一调动，确保资金全部用于土地复垦工程之中。审

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作进行审计监督，确保方案顺利实施。

投

资

估

算

测

算

依

据

（1）《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1-2011）；

（2）财政部、原自然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

规定》（2012年 2月）；

（3）财政部、原自然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2012年 2月）；

（4）财政部、原自然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

费定额》（2012年 2月）；

（5）原自然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实务》

（2011年）；

（6）《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概算中“价差预备费”管

理的有关通知》（计投资﹝1999﹞1340号）；

（7）《关于进一步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新自然资规 2022-2
号；

（8）主体工程初步设计预算价格及实际调查价格。

（9）2023年 9月份巴州地区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信息以及市场

价格。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

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8.87

(一) 临时用地 8.87

二 设备费

三 其他费用 0.97

(一) 前期工作费 0.51

(二) 工程监理费 0.18

(三) 拆迁补偿费

(四) 竣工验收费 0.26



(五) 业主管理费 0.02

四 监测与管护费

五 预备费 0.30

(一) 基本预备费 0.30

(二) 价差预备费

(三) 风险金

六 静态总投资 10.14

七 动态总投资 10.14

填表人：赵同辉填表日期：2023年10月
填表说明
1、有关指标解释、编制原则、编制依据、主要计量单位等同报告书要求。

2、表内关系：

（1）复垦区面积=永久性用地面积+损毁土地面积=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合计。

（2）损毁土地面积=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类型合计≥复垦面积合计。



现场照片





临时用地位置示意图
















